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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天瀚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资金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浙江天瀚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货币资

金内部控制，保证资金安全及会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会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货币资金是指公司所拥有的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

资金。 

第三条 公司财务负责人对本公司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

以及货币资金的安全完整负责。 

第四条 本制度适用范围为浙江天瀚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分、子

公司。 

第二章 责任和要求 

第五条 制定货币资金业务岗位责任制，明确相关部门和岗位的职责权限，

确保货币资金业务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制约和监督。出纳人员不得兼任稽核、

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严格遵守不得

由一人办理货币资金业务全过程的要求。 

第六条 公司的现金收入需及时存入银行，不得坐支现金。及时正确记录现

金收支，日清月结，定期做好现金盘点工作，保证账实相符及现金安全。 

公司应加强现金库存限额的管理，超过库存限额的现金应及时存入银行。财

务人员在审核现金付款业务时，应按相关规定严格控制库存现金的使用范围，超

过限额的付款业务一律采取银行汇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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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不准违规开立和使用银行账户，不准出借、出租银行账户。每月末

与银行核对账户余额。严禁一人保管支付款项所需的全部印章和银行加密盘（U

盾）等。 

第三章 授权审批与支付流程 

第八条 公司明确各项资金业务的授权审批权限。审批人在授权范围内进行

审批，不得越权审批。对于超越授权范围审批的资金业务，相关人员不得办理资

金支付。 

第九条 公司各部门应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办理资金支付业务。资金支付必须

具备合法凭据、合同及相关手续。坚决杜绝白条或不规范凭证、发票支取资金。 

第十条 公司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办理货币资金支付业务： 

（一）支付申请。公司有关部门或个人用款时，应当提前向审批人提交付款

申请单，注明款项的用途、金额、预算、支付方式等内容，并附有效经济合同或

相关证明。 

（二）支付审批。审批人根据其职责、权限和相应的程序对支付申请进行审

批。对于不符合规定的货币资金支付申请，审批人应当拒绝审批。 

（三）支付复核。公司财务人员按岗位职责对批准后的货币资金支付申请进

行复核，复核货币资金支付申请的批准范围、权限、程序是否正确，手续及相关

单证是否齐备，金额计算是否准确，支付方式、收款单位是否妥当等。复核无误

后，由出纳人员办理支付手续。 

（四）办理支付。公司财务出纳人员应当根据复核无误的支付申请，按规定

办理货币资金支付手续，及时登记现金和银行存款日记账。 

第四章 货币资金的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公司应当建立货币资金的监督检查制度，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检

查。 

第十二条 货币资金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公告编号：2022-015 

（一）货币资金业务相关岗位及人员的设置情况。重点检查是否存在货币资

金业务不相容职务混岗的现象。 

（二）货币资金授权批准制度的执行情况。重点检查货币资金支出的授权批

准手续是否健全，是否存在越权审批行为。 

（三）支付款项印章的保管情况。重点检查是否存在办理付款业务所需的全

部印章交由一人保管的现象。 

第十三条 公司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中的薄弱环节，

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和完善。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制度解释权属于公司董事会。 

第十五条 本制度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实施。本制度未尽事宜，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浙江天瀚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本制度的相关规定如与日后颁布或修改的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依法定程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相抵触，则应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